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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06 年 11 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 年 11 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地點：本處二樓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黃處長立遠 記錄：馬慧珊 

出席：黃淑如、曹彥綸、藍舒凢、莫華榕、尤國仁、王棟樑、吳

文慶、楊淑惠、楊國瑜、楊森豪、洪鳳琴、陳賢玉、蘇新

富、陳俊成、郭垣熙、林晁嘉、林賢達、張秀珠、賀綺華、

宋馥華、胡立德代、劉紹華、賴泓予、徐國彥、蔡和成、呂

佩毓、劉玉華 

壹、 頒／獻獎、表揚 

一、 頒發本處「2017 臺北共融式遊戲場研討會」，茲感謝廠商

及公民團體全力協助，表現卓越，特贈感謝狀一只。 

項次 廠商及公民團體名稱 

1 集仕股份有限公司 

2 還我特色公園行動聯盟 

3 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利促進會 

 

二、 頒發本處 106 年 10 月份最佳新聞稿：配合科「拆遷協調

尋人戰術成功 大同 388 公園即將開闢」獲選。（新聞聯絡

人）。 

三、 表揚本處 106 年 10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員)」：秘書室-

陳科員美璇。（秘書室） 

四、 表楊本處 106 年 10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工)」：品管科-

周雪芬小姐。（秘書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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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一般報告事項 

一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0 月份新聞見報統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請各單位提前準備春節留稿資訊，六管理所各提供兩篇，

園藝科、園工隊各提供一篇，並於 107.1.15 前提供予新

聞聯絡人。 

(三)遇負面輿情，請各單位主管積極與新聞聯絡人溝通協調，

謹慎處理。 

(四)菊展已開幕，感謝佈展單位辛勞，請持續發佈新聞稿。 

(五)請蒐集目前本處已建置完成之共融性遊戲場公園資料，提

供予新聞聯絡人，以作為本府 FB 粉絲團報導題材。(南

港所) 

二、 提報本府推動田園城市最新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請研議建置田園城市農民曆電子檔。 

三、 提報本處完工逾 4 個月尚未完成案件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四、 提報本處公園綠地廣場用地取得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  

五、 提報本處地上物拆遷補償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六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0 月份工程品管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有關品管科查察之工地缺失，請研議依合約

規定對監造單位進行扣點、開罰。(工務科) 

七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0 月份工程勞安督導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LED 漏電情形請要求廠商進行全面檢測。(路

燈科、工務科) 

八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0 月份公園缺失巡查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有公安疑慮者請列入優先督導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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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提報本處 LED 路燈更新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、 提報本處行道樹修剪棵數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請以每月修剪 4000 棵為目標，另全樹型修剪

數量及頻率，請另案訂定，以利後續遵循。 

十一、提報本處路燈巡檢維修盞數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二、提報本處 106 年 10 月份公文線上簽核績效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三、提報本處收文日起逾 30 日未辦結公文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四、提報本處裁罰案件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五、提報本處訴訟案件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六、提報本處現有人數、缺額及空缺超過 3個月未補人員分

析表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七、提報本處各公園管理所督導及班長設置及其職責，報請

公鑒。 

裁示：請依 106 年 11 月 9 日「研商各管理所設置督導或班長之

必要性及其職責」會議結論辦理。另請參考環保局作法，

將人事管理制度化。(人事室) 

十八、提報政風案例分享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九、提報本處資本門執行數未達累計分配數 80%案件，報請

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執行率表現突出，具有特殊貢獻者請單位主

管簽報敘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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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提報本處處網流覽情形及電腦軟硬體維修件數情形，報 

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 12：45 


